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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约束性协定，既有利于提高各国对黑碳问

题的认识和重视，鼓励各国开展研究和国内减

排行动，又可以改善北极地区的合作状况。 规

制北极海运黑碳排放的法律路径因该问题的

复杂性而任重道远，但利用减排带来绿色增长

的双赢值得全球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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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采用的黑碳报告的方法具有

两方面优势：第一，体现了北极理事会对观察

员的影响力。 来自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的黑

碳排放仅占该地区黑碳的变暖影响的三分之

一，将其他国家纳入该框架有可能会促进技术

转让并能在相关情况下更好地协调国家政策。

第二，北极理事会可以与“哥德堡议定书”协调

黑碳排放报告。 北极理事会允许这些国家向

理事会秘书处提交“他们提交给《远距离跨境

空气污染公约》的相同报告”，可以避免重复报

告，减轻了负责编制和发送数据的各国国内机

构的负担。①

在“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框架下的海运

黑碳排放报告制度应当根据“框架”文件附则 Ｂ

的指南由国际海事组织与北极理事会共同制

定，成立专门的黑碳排放主管机关，要求协定各

成员国船公司每年均需向船旗国主管机关提交

经核实机构认可的排放报告，船旗国主管机关

再将本国汇总后的排放报告提交协定框架下的

主管机关。 船公司报告内容包括船公司和船舶

的基本信息、船舶能效设计指数或指数估计值、

向《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提供的当前黑碳

排放总结及未来预测、所使用的监测方法等信

息。 船旗国向协定主管机关报告内容还应包括

国家行动摘要、国家行动计划或行业减排策略、

关键部门的最佳做法或经验教训、与北极相关

的项目以及其他气候、健康、环境以及排放和减

缓的经济影响等信息。②

５．５� 建立基于市场的国际海运减排机制

随着国际海运的快速发展，技术和营运手

段已经不足以应对削减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

放，因此基于市场的措施应运而生。 基于市场

的海运减排机制能激励国际海运业提高能效并

为其提供财政激励。 国际海事组织应当充分利

用已有的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营运机制，结合当

前国际海运减排谈判的进展，建立符合海运发

展要求的基于市场的措施，例如建立国际海运

排放交易体系、征收国际海运船舶燃油税以及

建立国际海运船舶排放基金等，使其在坚持国

际海事组织平等减排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特殊需要

的考量，实现实质公平。 北极地区由于其特殊

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对海运的环保性要求更高。

国际海事组织应当将成熟的海运减排措施推广

适用于北极海运。

结� 语

全球变暖、北极海冰融化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仍然是气候

变暖的最大威胁，因此也应当继续成为应对气

候变化所关注的焦点。 需要强调本文所提出

的措施并非抑制全球变暖的杀手锏，削减黑碳

排放不能代替二氧化碳长期减排。 但作为短

期气候强迫者，黑碳排放具有更强的区域性影

响，尤其是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对环境敏感脆弱

的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要远大于世界其

他地区，而且黑碳减排能在短期内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特点使其成为减缓全球变暖的最快途

径。 加之北极海运的预期大幅度增长趋势，国

际海运业已成为北极黑碳排放的一个重要的

来源，对北极海运黑碳排放进行法律规制能实

现气候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即使气候

变化迫在眉睫，但监管行动正如本文所述进展

缓慢。 虽然像“黑碳和甲烷减排加强行动框

架”等这样值得鼓励的举措无疑是朝着正确的

方向前行，但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措施的潜力并

统筹碎片化的法律治理现状，必须尽快制定

“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作为北极海运黑碳

排放国际治理的制度基础，并以技术与营运措

施、增设排放控制区、开展国家海运黑碳排放

报告制度、建立基于市场的国际海运减排机制

等辅之。 建立这样一个北极海运黑碳排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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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结合可以减少 １５％左右的海运黑碳排放。

废气洗涤器可以将黑碳排放减少 ２５ ～ ７０％。 从

长远来看，随着船舶燃料质量的提高、满足当前

燃料的标准，柴油颗粒过滤器会变得可行，估计

含有低硫燃料的柴油颗粒过滤器将减少 ８０ ～

９０％的黑碳排放。①

５．３� 在北极地区设置船舶排放控制区（ＥＣＡｓ）

控制船舶燃油的硫含量是减少船舶发动机

运行中硫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的有效手段，也

是当前国内外主要采取的针对船舶大气污染的

控制方式。 根据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设立了北美海域、美国

加勒比海域、北海海域和波罗的海海域四个排

放控制区。 另外，欧盟设立了欧洲海域排放控

制区，美国设立了加利福尼亚排放控制区。 通

过规定船舶在排放控制区内外不同的燃料含硫

量标准，从而减少船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国际海事组织决定将根据《国际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ＶＩ 要求的原定

２０２５年实施全球在排放控制区以外航行的船舶

使用硫含量不高于 ０．５％的燃油提前到 ２０２０ 年

实施，而在排放控制区以内，船舶使用的燃油含

硫量不超过 ０．１％。 这一决定对全球航运业影响

很大，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需要及时决定是使

用低硫燃油如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还是安装替

代设备如废气清洁系统等；炼油工业也要作出

积极的应对，如是否能确保数量充足的合规燃

油可用。 另外，如何监管以及谁来监管在排放

控制区之外航行的船舶燃料使用问题，尤其是

船舶在公海上航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应当

考虑。

为了应对北极船舶黑碳排放问题，有必要

根据《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规定，在北

极地区港口区域实施排放控制区制度，将北极

区域港口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的排放控制区管辖

范围，要求在北极区域航行的船舶符合相应规

定。 国际海事组织需要借鉴迄今为止建立的四

个排放控制区船舶大气污染物减排的经验，与

北极理事会合作，在“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

框架下开展北极海运船舶黑碳减排行动，同时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的参与也非常重要。

北极地区排放控制区制度的推行过程必定

涉及到北极域内域外海运大国的利益，因此黑

碳减排也不可避免牵涉到国际贸易发展与环境

保护之间的博弈。 北极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以及海运黑碳排放对北极地区影响的独特性，

需要北极地区立即推行排放控制区制度，北极

海运黑碳减排对于保护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至

关重要。 当然，虽然黑碳排放具有很强的区域

性特点，但不应仅局限于分析其对北极地区的

影响，还应考虑其对世界其他地区港口区域的

影响。 海运业作为北极黑碳排放的关键领域，

必须做得更多而且速度更快。 随着北极海运增

加，迫切需要让更多的国家采用排放控制区制

度，尤其是北极沿岸国家和那些北纬高纬度地

区的国家。

５．４� 开展国家海运黑碳排放报告制度

为了实现其黑碳和甲烷减排目标，２０１５ 年

北极理事会制定的“黑碳和甲烷减排加强行动

框架”实行黑碳排放报告制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所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八个观察员国和

欧盟都向理事会提交了报告。 这些报告不是标

准的排放数据表，而是包含减缓措施、与北极有

关的项目描述、跨境合作范例和最佳做法的综

合报告。② 八个观察员国和欧盟提交的报告虽

然不像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那样详尽，但这一

行动确实代表了观察员在理事会中发挥更加包

容性作用的重要一步。 鉴于亚洲国家排放在北

极的黑碳排放中占 ４３％，③在这一进程中包括亚

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２５

①

②

③

Ａｌｙｓｏｎ Ａｚｚａｒａ， Ｒａｙ Ｍｉｎｊ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ｎ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

ｐｅｒ，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ｉｃｃｔ．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ＣＣＴ＿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２０１５０３２４．ｐｄｆ．

Ｄａｒｉａ Ｓｈａｐｏｖａｌｏｖａ，“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

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３６－１５１．

ＡＭＡＰ， ＡＭＡＰ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ａ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ｃｅ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ｏｎｇｓｉｇｈｔ． ｃｏ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７４ ／ １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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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员可以获得技术转让的机会。 协定应当规

定，参与者将有权获得所需的技术，以满足参与

和遵从性标准。 另外，关于成员参与合作的具

体方案和权利义务内容，需要各成员在国际海

事组织的组织和监督下进行协商，并需要得到

来自各种组织的建议和操作支持。

②适用的主体和船舶范围。 加入该协定

后，特定船舶和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可以享受

协定带来的利益，即获得在北极营运的国际许

可证，该许可证应当基于所需设备的安装和妥

善维护并符合运营标准的认证签发。 北极海运

黑碳减排行动是国际海运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行动，应该将国际海事组织作为一个中心论

坛，此外，许多其他主体也应当与国际海事组织

进行互动。 特定的船舶、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

人、船舶登记国政府、所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和

观察员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参加国际海

事组织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都将是协

定的参与者。 在俱乐部式的合作模式中，这种

参与将是“自愿的”，同时也将是船舶在北极地

区营运的先决条件。 协定适用的船舶范围，应

包括所有类型的从事国际贸易的船舶。

③建立一个监管和强制执行体系。 该协定

虽然采用俱乐部模式，各成员自愿参与，但一旦

参与，就应当履行合作的承诺，因此有必要建立

一个协定监管和强制执行体系。 国际海事组织

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国际海运业主管机构，应当

根据协定与其他组织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协定

运营管理和制度监管框架，并负责协调各组织

之间的分工合作。 首先，需要监管的是成员的

船舶是否符合取得北极营运许可证的条件，同

时持有许可证的船舶将会受到监督，以符合设

备和营运标准。 其次，成员的船舶应当安装卫

星跟踪系统，任何进入或通过北极地区的船舶

都需要保持其船上跟踪系统转发器的运行，以

便能被跟踪到。 否则，船舶经营人将会受到严

重罚款、被禁运以及取消数年在北极地区营运

任何船舶的权利。 另外，如果船舶在船舶所有

人所在国以外的国家登记而该国不是该协定成

员国，会产生国际海运特有的监管和相关法律

问题，其中包括方便旗问题。 这些问题对该协

定执行也会有影响，需要详细分析。

５．２� 坚持协同控制原则采用可行的技术和营

运减排策略

� � 当前的国际海运减排框架主要建立在国际

海事组织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附则 ＶＩ“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基础上，

该附则包括了大气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控制。 由于黑碳不是温室气

体，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

议定书》、《巴黎协定》的减排框架范围内；同时，

黑碳虽然是大气污染物，但也不在《国际防止船

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ＶＩ 规制的大气污染物范

围内。 但是，从黑碳的来源、成因、减排措施等

方面看，其与其他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具有

类似的特征，都是以船舶为排放载体、都是来源

于船舶发动机和锅炉的燃料不充分燃烧、减排

措施都可以采取技术改进和营运管理等手段，

因此，北极海运船舶黑碳排放可以与船舶温室

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协同控制。① 《国际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规定的船舶所有人、经

营人等采取的针对减少船舶大气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技术和营运措施同样也会产生黑碳

减排的效果，实现协同减排。 由于 ２０１７ 年开始

生效的《极地水域船舶操作国际规则》的“环境

保护”部分是建立在《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基础上的，经修订的附则 ＶＩ 的规定同样适

用于北极水域航行的船舶大气排放的规制。

许多技术和营运措施可以减少国际海运颗

粒物质和黑碳排放。 从重质燃料油转换为馏分

燃料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方法，可以减少黑碳的

排放，并符合国际海事组织排放规则。 转向使

用低硫燃料可以减少 ３０～ ８０％的海运黑碳排放。

改进的燃料质量还可以使颗粒过滤器更好用于

颗粒物质和黑碳减排。 由于燃料成本上升，集

装箱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通常愿意采取降低船

速和降低船级的方法，船舶减速航行与降低船

１５

① 袁雪等：“中国船舶大气排放协同控制的法律规制探

析”，《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第 ３０－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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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制、适用于北极区域的法律文件，具有较强

的客体单一性和适用范围的区域性特征。 而

且，由于北极黑碳的主要来源是船舶的海上运

输行为，因此该协定主要规制的是与海上运输

黑碳排放有关的事项，着重要求成员方从北极

航行船舶配备、认证、船员培训等方面采取相应

对策来防止或减缓船舶黑碳排放对北极的影

响，具有较强的行业性特点。 为此，国际海事组

织和北极理事会应当作为牵头制定主体，联合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共同制定“北极海运黑

碳减排协定”。 由于该协定主要应对的是北极

地区海运黑碳排放问题，因此国际海事组织应

当首先与北极理事会进行协调开展这一规范制

定工作。 在规范制定过程中，国际海事组织、北

极理事会等组织应当广泛吸收北极理事会成员

国、观察员国以及观察组织等主体的积极参与，

共同致力于北极黑碳减排，保护北极环境。

（２）需要明确“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的

制度运行模式

由于该协定的行业性、区域性、适用客体单

一性等特点，各主体可以采取类似“俱乐部”模

式的国际合作形式，进行多边合作，共同致力于

北极海运黑碳减排。 具有“俱乐部”特征的国际

制度安排强调成员的“参与”，有两个关键特征：

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共享利益，也可以排除非参

与者。① 在气候变化协议的背景下，俱乐部式的

国际协定可以激励成员的参与和遵守。 在比较

严格的减排领域，一般要求减排主体为远期和

不确定的收益支付前期成本，最好的方法就是

所有参与者进行合作，而参与和遵守的激励机

制可以促使参与者有强烈的动机来参与合作从

而避免承担过大的减排成本。② 由于北极海运

黑碳减排行动具有的地域性、行业性等特征，这

种合作在更小的群体中推进更为适合，小型团

队能更快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对于黑

碳等短期气候污染物的减排可以在短期内获得

明显的效果，俱乐部可以为参与者提供讨论和

交流平台，想要享受这种合作模式利益的主体

必须参与并遵守其规则。③ 作为一种国际治理

模式，这种安排具有通过“参与和遵守”来阻止

“搭便车”行为的优势。

“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的制定和运行可

以建立在北极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开展

和正在进行的黑碳排放数据分析、测量以及可

能的减排措施的基础上。 该协定可以通过激励

和遵守机制鼓励各成员之间的合作，为各成员

进行北极黑碳减排设置基本的权利和义务，而

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框架模式。 因此，在本协定

中，参与者可以分享俱乐部合作模式的权利，同

时也应当满足俱乐部对成员的要求，如需要履

行为北极航行船舶安装和适当维护所需要的设

备并满足北极船舶操作标准等义务。 具体合作

形式可以包括设置北极地区国际海运黑碳减排

承诺，并采取国际技术转让流程来促进减排。

当前，一些国家已经通过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

开展了黑碳、甲烷、碳氢化合物的减排行动，在

本协定框架下，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

同时，海运黑碳排放问题处于国际贸易和气候

变化的交汇作用中，该协定内容不应与《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已有的规

则相抵触。

（３）“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的主要制度

构成

①该协定中应当体现各成员之间建立的有

条件的承诺。 这样做，有助于锁定已经参与该

合作模式的成员，同时也能促使这些成员在获

得合作带来的利益时会承诺得更多。 协定中应

明确参与这种俱乐部式合作模式的好处，首先

是成员可以获得在北极水域营运的机会。 其次

０５

①

②

③

Ｃｏｒｎｅｓ， Ｒ．， ａｎｄ Ｔ． Ｓａｎｄｌ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ｌｕｂ Ｇｏｏｄｓ， ２ｎｄ ｅｄ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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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和缺乏统一的国际监管法律文件等因素决

定的。 由于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具有较强的地域

性影响，因此减少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应当是北

极沿岸国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但同时也需

要北极以外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等机构的支持

和参与。

４．１� 缺乏一个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要关注温室

气体减排，而黑碳是颗粒物，不是气体，虽然其

具有较强的气候影响，但未被纳入当前应对气

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框架。 当前的国际黑碳治理

体系中，只有 ２０１２年修订的“哥德堡议定书”将

黑碳纳入规制范围，但该议定书仅是一个框架

性协议，没有赋予成员国强制性义务。 同时，

２０１５年北极理事会“黑碳和甲烷减排加强行动

框架”虽是直接针对北极地区黑碳和甲烷减排

的，但也仅仅是框架性文件，只表明了北极理事

会成员国家黑碳减排的政治意愿。 虽然国际海

事组织从 ２００８ 年就开始着手进行国际海运黑

碳治理工作，但目前并未达成任何关于黑碳减

排的法律文件，仅仅确定了黑碳的技术定义，作

为国际海事组织调整船舶海洋污染的重要法律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并未将黑碳污

染纳入规制范围。 ２０１７年生效的国际海事组织

《极地水域船舶操作国际规则》是第一个为北极

海运设置约束性规则的国际法律文件，第二部

分为极地区域船舶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环境框

架，但其只调整船舶海上运输行为，并未包括极

地油气开发活动，而且也未涉及船舶黑碳、重

油、灰水等问题。 因此，如果想取得北极海运黑

碳减排的实质性进展，不应仅停留在政治口号

层面，必须采取可操作性方法控制黑碳的不利

影响。 在制度规范层面，国际社会应当制定一

个综合性“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就国际海

运黑碳排放进行有效法律治理。

４．２� 存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黑碳的气候变化

影响，多个机构已经开始进行黑碳治理的立法

和实践。 国际海事组织、北极理事会、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等很多机

构均努力将北极黑碳问题列入议程中，形成了

当前黑碳国际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碎片化治理

格局。 当前北极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是由国际公

约、区域性协定、国内立法以及北极理事会的软

法性规范组成的碎片化状态，黑碳的法律规制

和国际环境法的体系一样，缺乏统一的制度化

管理，国际层面的法律治理体系繁多且大不相

同。 前述机构当前缺乏共通的基础制度协调现

存规制体系，尽管它们之间尚未暴露过多的冲

突，但如何协调这些机构在规制黑碳问题上所

起的作用是探讨黑碳排放国际治理需要考虑的

问题。

五、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国际

治理的制度构建

� � 相比于地球其他区域来说，北极更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际海运排放对气候变化有

直接影响，从海运中找到黑碳解决方案可能是

一种选择。 与二氧化碳气候影响的全球性相

反，黑碳排放具有区域性，可通过制定与在某一

地区船舶营运有关的规范和标准减少该地区的

排放，该地区将直接受益于减排效果，这样做可

以减少对气候行动构成挑战的“搭便车”问题，

也能为有关国家立即采取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激

励机制。 北极理事会只有八个成员国，海运业

是一个独特的部门，通过立法和实践举措在区

域层面寻求行业性的解决方案，应该比《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样广泛的、多边的、跨部

门的选择更为适合。 因此，有针对性地采取一

些区域性的黑碳减排方案与国际层面和国内层

面的对策相结合，将会取得最佳的效果。

５．１� 制定“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北极

海运黑碳排放国际治理的制度基础

� � （１）需要明确“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的

制定主体

“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主要调整的是北

极地区黑碳排放问题，是就单一污染物减排进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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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是一项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是《国际法院规约》确定

的国际法来源。 ２００９年，《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

公约》的执行机构成立了一个黑碳特设专家组，

着重关注黑碳在冰雪覆盖区域，包括北极地区，

所起的独特作用。 与北极理事会不同，《远距离

跨境空气污染公约》不是专门针对北极环境问

题而设计的国际规则，但是黑碳特设专家组的

报告强调了黑碳对北极地区的重大影响。

２０１２年修订的“哥德堡议定书”确定了数

量减排目标，将 ＰＭ２．５或者直径小于等于 ２．５微

米的黑碳为其成分的颗粒物质纳入调整范围。①

因此，修订后的议定书扩大了原来的适用范围，

也是解决黑碳问题一个重要的国际努力。 各缔

约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承诺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将包括黑

碳在内的小颗粒物排放（ＰＭ２．５）削减到 ２００５ 年

的水平。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哥德堡议定书”

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其关于黑碳

的规定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议定书通过使用

诸如“应该”、“一国认为适当”等特定的措辞，

来强调这些条款的自愿性，使得该议定书框架

下的黑碳条款更具有“软法”的特点。 目前还没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２０１２ 年“哥德堡议定书”修

正案是否会真正改变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关于

黑碳减排的国内立法。 虽然所有北极理事会成

员国家都是《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的成员

国，但目前只有加拿大、芬兰、瑞典和美国接受

该议定书。② 因此，“哥德堡议定书”中承诺的黑

碳减排任重道远。 虽然《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

公约》可能不是对抗北极黑碳最有效的工具，但

它是国际社会进一步开展科学工作和减排战略

的重要支持。 随着北极理事会“北极监测和评

估计划”（ＡＭＡＰ）对北极黑碳研究的深入，未来

可能会有更大的成效。

３．４�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的黑碳减排行动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ＣＣＡＣ）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由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瑞典、加纳、

孟加拉国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联合

发起、旨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联盟，其成立是为了

解决有关短期气候污染物问题，即采取行动减

少黑碳、甲烷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的排放。 该联

盟不是为某个国家设定某种目标的磋商机制，

而是一种追求在相对短时间内取得明确成果的

自愿伙伴关系。 该联盟自成立起就将黑碳列入

其议程。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成立以来，与多个合

作伙伴就短期污染物减排开展了相关领域的合

作，其成员和合作伙伴规模逐渐扩大，影响越来

越广泛，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维护人类健康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四、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国际治理的

碎片化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

� � 北极环境法律的碎片化状态直接导致了北

极环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化。 北极

的环境保护，是北极沿岸国家的专利，还是更广

大的国际社会的责任？ 与北极沿岸国家一样，

北极以外的国家在作为全球公域的北极地区有

其合法权利与利益，有权利用北冰洋进行航行、

勘探与开发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等活动。 中国发

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了中国作

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应当积极参

加开发、利用和治理北极的主张。 随着气候变

化和北极海冰消融，日益增加的海运、资源开

发、旅游、科学研究等人类活动机会不断地对北

极环境保护带来影响和威胁，而海运带来的黑

碳排放问题日益突出。 如上所述，目前北极海

运黑碳排放的国际治理表现为碎片化和不成体

系化，这是由北极海运黑碳排放的监管主体多

８４

①

②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ＲＴＡ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２ ／ ２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ｘｅｓ ＩＩ ｔｏ ＩＸ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９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ｏ

Ａｂａｔｅ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 Ｌｅｖｅｌ Ｏ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ｎｅｘｅｓ Ｘ ａｎｄ ＸＩ， ＥＣＥ ／ ＥＢ．ＡＩＲ ／ １１１ ／ Ａｄｄ．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美国、加拿大、瑞典和芬兰四个

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接受了“哥德堡议定书”，参见：联合国条约

数据库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Ｖｉｅｗ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ｓｒｃ ＝

ＴＲＥＡＴＹ＆ｍｔｄｓｇ＿ｎｏ ＝ＸＸＶＩＩ－１－ｋ＆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２７＆ｃｌａｎｇ ＝ ＿ｅｎ，访问日

期：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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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极气候的可能利益。① 在 ２００９ 年特罗姆索

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北极理事会首次承认了

短期气候强迫因子（ＳＬＣＦｓ），并成立一个短期气

候强迫工作组，②最初的关注重点就是黑碳减

排。 工作组在 ２０１１ 年发布《黑碳对北极气候的

影响报告》，证实了黑碳在北极的地位以及从黑

碳这一污染物减排中获得大量短期利益的可能

性。 报告认为，北极理事会国家占该地区目前

海运活动的 ９０％，因此，它们应当通过采取早期

的自愿减排措施和参与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监

管机制来影响未来北极海运黑碳排放的发展。

２０１３年，该工作组被重组为“黑碳和甲烷行

动任务组” （ ＴＦＡＢＣＭ）。 在瑞典基律纳举行的

部长级会议上，北极理事会要求各国将黑碳列

入国内优先减排清单。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北极冰

层加速融化以及科学评估黑碳和甲烷气候影响

的背景下，在加拿大伊魁特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通过了“黑碳和甲烷减排加强行动框架”。 该框

架文件由正文和三个附件组成。 文件明确了北

极理事会成员国家对于黑碳和甲烷减排加强行

动的共同愿景。 首先，要求北极理事会成员国

家承诺根据理事会框架下的共同愿景采取国家

层面的减排行动。 其次，要求在定期评估框架

下加强集体行动。 同时，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

应重视对黑碳和甲烷的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

第三，鼓励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也参与框架执行，积极采取减排行动，同时加

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与这些主体的进一步

合作。

该框架文件标志着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首

次正式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表明减缓气候

变化的责任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区域性的。 因为

北极理事会的性质使然，该框架文件不具有强

制约束力，也没有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设置

一个共同的黑碳减排目标，但以雄心勃勃的集

体政治愿景的形式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

号，要求成员国要将其视为一个“可行的承诺”，

履行报告要求，以确定影响北极的排放源，并报

告他们的减排行动。 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家的这

一举措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希望能激

励其他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行动。

这一点对于了解当前来源于北极以外地区的北

极黑碳水平所占的份额尤为重要。 因此，北极

理事会成员国家应抓住这一机会，除了采取自

愿的技术和营运减排措施以外，还应与国际海

事组织等其他组织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③

３．３� “消除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的哥德

堡议定书”将黑碳纳入调整范围

� �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３４ 个国家和欧洲共同

体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主持下签

署了《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 （ ＣＬＲＴＡＰ），

公约于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生效。 该公约是欧洲

国家为控制、削减和防止远距离跨界空气污染

而订立的，是全球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专门致力

于以管理和控制跨界空气污染为目的的重要的

区域性多边公约。④ 通过降低空气中的污染物

质，欧洲国家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取得了许多

进展，尤其是在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氮以及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ＰＯＰｓ）方面。 多年来，该公约

为欧洲国家就减少空气污染展开技术合作与政

策协商提供了一个框架。

尽管《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以欧洲为

重点，但加拿大和美国都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和该公约的成员国，也都是北极沿岸国家

和黑碳排放大国。 该公约为框架性公约，只规

定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于特定空气污染物的控

制由各议定书来解决。 １９９９ 年，公约缔约国签

署了“消除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的哥德堡

议定书” （以下简称“哥德堡议定书”），该议定

书于 ２００５年生效，被视为首个基于多种污染物

７４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ｒｏｍｓｏ：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４０－１４２．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Ｔｒｏｍｓ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０９， ｈｔ⁃

ｔｐ： ／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ｃｔｉｃ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 ／ １２５３ ／ ．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Ｓｈｏｒｔ－Ｌｉｖｅｄ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Ｆｏｒｃｅｒ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Ｔｒｏｍｓｏ：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１， ｐｐ．４－９．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Ｗ． Ｂｉｒｎｉｅ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Ｅ． Ｂｏｙ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ｎｄ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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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报告议定书草案”，提供了自愿收集黑碳数据

的建议。 目前国际海事组织已基本形成了各种

黑碳测量方法的报告格式，要求各测量研究单

位按照测量报告的内容进行测量，同时尽可能

完整的填写测量报告。① 同时邀请感兴趣的代

表团使用该议定书，并将数据提交给污染预防

及响应分委会第 ４ 次会议，以促进其进一步完

善。 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５—９日，污染预防及响应分委

会第 ５次会议召开，专门讨论了国际海运黑碳

排放对北极的影响，重在讨论船舶黑碳排放的

测量方法和可能的减排措施，并形成了《黑碳数

据收集自愿测量研究报告协议》。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３—７日，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

境保护委员会第 ７１ 次会议同意在其工作计划

中增加讨论制定降低北极水域船舶使用和运输

重油（ＨＦＯ）作为燃料的风险的措施，这一新计

划也在 ２０１８年 ４ 月该委员会第 ７２ 次会议上提

出。 重油是石油冶炼之后的油质污泥，因成本

低廉而使用普遍。 根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ＩＣＣＴ）的数据，２０１５ 年，北极地区船用燃料中

重油比例颇高，几乎占总燃料的 ５７ ％。 另外，海

运黑碳主要来源于重油燃烧。 根据国际清洁交

通委员会的报告，２０１５年，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

定义，在北极地区航行的船舶超过 ２ ０００ 艘，排

放了 １９３吨的黑碳，总共有 ６８％的黑碳来自燃

烧重油。② 在 ２０１８年 ４ 月的海洋环境保护委员

会第 ７２次会议上，该委员会考虑进一步制定措

施以降低北极船舶使用和运输重质燃油的风

险，并通过了将于 ２０１９ 年污染预防及响应分委

会第 ６次会议的会议议题。 其议题包括界定重

油的定义，编制减缓措施，经评估后在适当的时

间、范围内颁布禁止在北极水域使用和运输重

油的禁令。③ 目前，《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和《极地水域船舶操作国际规则》禁止南极

水域使用和运输重燃料油，建议各成员国在北

极采取相同的做法。④

３．２� 北极理事会规制北极黑碳排放的步伐

１９９６年成立的北极理事会是北极地区高级

政府间论坛。 俄罗斯、冰岛、丹麦、芬兰、美国、

加拿大、挪威、瑞典八个国家是领土自然延伸到

北极圈且环绕北冰洋的国家，都是北极理事会

成员国，通常被称为北极国家或环北极国家。⑤

作为一个论坛性质的主体，北极理事会自成立

以来其决定通常以决议、指南等形式做出，约束

力较弱，因此北极地区的治理机制往往被描述

为“软法治理机制”。⑥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导

致北极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增大，国际社会对北

极事务愈发关注，北极理事会也不断地加强其

自身能力建设。 ２００９ 年更新了《北极海上油气

活动指南》，２０１５ 年制定了“黑碳和甲烷减排加

强行动框架”，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北极理事会先后主持制定了《北极海空搜救

合作协定》、《北极海洋石油污染预防与反应合

作协定》和《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等三

个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协定，使其权威性得到了

强化。 事实上，作为一个知识传播机构，北极理

事会成功地为决策者提供相关的北极科学数

据，包括黑碳数据，为其他国际机构制定北极相

关政策提供支持。

近年来北极理事会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

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和专家组进行这方面

的工作。 ２００９年北极理事会发布的《北极海运

评估报告》（ＡＭＳＡ）中，已经列出了黑碳减排对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ｕｂ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ＰＲ）， 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ＰＰＲ ／ Ｐａｇｅｓ ／ ＰＰＲ － ３ｒｄ －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ｐｘ．

“重油使北极面临危险，会被禁止吗？”极地与海洋门户，

２０１８年 ４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ｏｌａｒｏｃｅａｎ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３８。

ＩＭ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ＰＣ）， ７２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９ －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ＥＰ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ＥＰＣ－７２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ｓ Ａ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Ｐａｇｅｓ ／ １７－ＭＥＰＣ－７１．ａｓｐｘ．

董利民：“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构建———理论与

实践”，《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第 ６５－７７页。

Ｄａｒｉａ Ｓｈａｐｏｖａｌｏｖａ， “ Ｔｈｅ Ｅｆｆ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ａｓ Ｆｌ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ｉｎ Ｅｌｅｎａ Ｃｏｎｄｅ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Ｌｇｌｅｓｉａｓ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６５－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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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国际海事组织对海运黑碳排放问题的关

注及其进展

� �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际海运船舶黑碳排放

及其对北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向

国际海运业黑碳减排的发展。 海运本质上是一

项全球性活动，北极航行船舶从事的大多是国

际海运活动，因此应当在全球语境下探讨国际

海运黑碳排放问题。 同时，应该鼓励地方性和

区域性的黑碳减排策略，不仅是因为这些区域

性或地方性策略会影响更高层次的决策，更是

由于空气污染物对地方和区域的影响更大。①

作为一个行业性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

海事组织是管理海上航运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

的重要机构，其对海运黑碳排放问题的关注经

历了与海运温室气体减排合并规制到独立规制

的进程。 虽然黑碳减排一直未被纳入国际海事

组织相关立法的适用范围，但是，国际海事组织

对于国际海运黑碳排放问题的关注和规制经历

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期

间也离不开许多非政府组织的督促和推动。②

该组织对黑碳问题的关注最早来自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国际地球之友（ＦＯＥＩ）提交的一份名为“防止

来自船舶的空气污染：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机

会”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的文件，对来自航运业有重大气候变

化影响的排放物的各种减排方法进行了总结和

分析，其中包含有关黑碳排放影响的信息。③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

会（ＭＥＰＣ）第 ５８ 次会议讨论了该文件，开始正

式关注黑碳排放问题。

２０１０年 ５月，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

委员会第 ６０ 次会议就减少北冰洋地区航运黑

碳排放是否需要采取单独行动以及该问题与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 ＭＡＲＰＯＬ 公

约）附则 ＶＩ“防止船舶大气污染规则”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讨论。 各缔约国一致同意需要解决影

响北极地区的船舶黑碳排放问题，并将其作为

该委员会防止船舶大气污染及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该委员会

第 ６１次会议将黑碳议题从温室气体排放议题

中独立出来。

２０１１年 ７月 １１—１５日，国际海事组织海洋

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６２ 次会议根据挪威、瑞典和

美国的建议，同意制定一个缓解船舶黑碳排放

对北极影响的工作计划，要求本组织散装液体

和气体分委会第 １５ 次会议（ ＢＬＧ１５）承担界定

国际海运黑碳排放的定义、考虑和确定最适合

的黑碳测量方法以及调查适当的控制措施的任

务，并向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６５ 次会议提交

最终报告，工作计划的范围仅限于北极地区。

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８—２２日，国际海事组织船舶

设计与设备分委会（ＤＥ）第 ５７次会议（ＤＥ５７）成

立了由挪威牵头的极地工作组，将制订《极地水

域船舶操作国际规则》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讨论。

会议讨论了由清洁海运联盟（ＣＳＣ）等几个非政

府组织提交的有关“极地水域船舶黑碳排放”的

联合提案，提出为在所有极地水域最大可行地

减少船舶黑碳排放，支持在《极地水域船舶操作

国际规则》中加入有关正在散装液体和气体分

委会和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讨论的相关内容。

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３—７日，污染预防及响应分委会第

１次会议（ＰＰＲ１）讨论了通讯小组关于“国际海

运黑碳排放对北极的影响”报告和黑碳的定义。

经过多次争论，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１５ 日，海洋环

境保护委员会第 ６８ 次会议最终基于邦德

（Ｂｏｎｄ）等人的定义确定了黑碳定义。⑤

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１５—１９日，国际海事组织污染

预防及响应分委会第 ３ 次会议制定了“黑碳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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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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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斌、韩佳霖：“非政府组织在减少国际航运业黑碳排放

方面的作用”，《中国海事》，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第 ６１－６２页。

胥苗苗：“ＩＭＯ‘黑碳’减排行动”，《中国船检》，２０１５ 年第

３期，第 ４９－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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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ＥＰＣ），

６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１１－１５，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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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北极海运中的黑碳排放

随着气候变暖，北极海冰急剧减少。 根据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国家冰雪数据中

心（ＮＳＩＤＣ）科学家 ２００７ 年的测得数据，北极海

冰在当年达到最低值，面积为 ４２８ 万平方千米

（１９７０年约为 １０００ 万平方千米）。① 北极海冰

在 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１９日和 ９月 ２３日达到了 ４５９ 万

平方千米，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一样达到了近

４０年来卫星记录的第六低。② 由于近年来北极

海冰融化导致北极航运的高增长，专家预计北

极航运到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全球航运的 ２％，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５％，而目前通过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

的航运容量不过各占全球航运总量的 ４％和

８％。③ 随着北极航线逐渐开通，从亚洲到欧美

的航程大大缩短，将使得北极航线通航量大大

增加。 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国家之间

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全球 ９０％的贸易通

过海洋运输。 如果没有海运，洲际贸易无法进

行，世界经济将面临瘫痪。④

海运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效、最清洁的货物

运输方式，但船舶排放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不

容忽视。 北极海运的黑碳排放对北极冰雪融化

速度影响很大。 据统计，国际海运每年排放的

黑碳大约 ７１ ０００到 １６０ ０００吨，约占海运颗粒物

排放总量 １５％、占全球所有黑碳排放总量 ２％左

右。⑤ 根据清洁空气联盟（ ＣＳＣ）向国际海事组

织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第 １５ 次会议

（ＢＬＧ１５）提交的文件，２００４年，杂货船、散货船、

客船、油轮和集装箱船共占北极航运黑碳排放

量的 ９５％，其中集装箱船对北极黑碳排放贡献

最大。 ２００４年，北极海上航运黑碳排放占全球

黑碳排放量的 ０．６％，如果不采取控制措施，到

２０５０年，比例可能会增加到 ２．３％。⑥ 虽然目前

北极航行船舶排放量在全球船舶排放中所占比

重相对较小，但黑碳的区域性影响，使得其对加

速北极变暖的影响更大。 因为黑碳不仅吸收被

冰雪反射的辐射加热周围空气，而且还沉积在

冰雪表面，导致冰雪本身吸收更多的辐射，从而

降低冰雪的反照率而产生辐射强迫，导致冰雪

加速融化和温度增加。 冰雪融化后露出深色的

海洋或者陆地，反照率降低吸收更多的阳光，从

而产生正反馈回路。⑦ 因此，船源黑碳排放的增

加将会进一步加速北极变暖。

三、北极黑碳国际治理的制度现状

国际海运一直处于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

交汇领域。 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是气候变化和国际贸易多边

制度的核心，但是制度模式正在不断的发展变

化，相关问题的国际治理制度格局变得更加多

元化，带来了特殊的国际治理挑战。 北极地区

的黑碳排放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挑战，而且由于

其气候变化影响，迫切需要采取减排行动。 特

殊的地缘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北极治理

机制的多样化。 相关条约和机构在不同的领域

探寻北极治理和国际合作。⑧ 北极黑碳的国际

治理挑战的核心部分，就是要确定哪些制度安

排能够直接为缓解北极黑碳问题的国际努力做

出建设性的贡献，或者至少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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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导致气候变暖。① 雅各布森（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认

为，来自化石燃料和生物燃烧产生的黑碳会影

响气溶胶的反射率，加深其颜色，从而使之吸收

更多的太阳辐射。 在某一段时间内，减少黑碳

和有机碳排放比减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更能

减缓全球变暖。② 在北美、南美和欧洲，超过一

半的黑碳排放来自汽车发动机中柴油燃料和其

他重馏分燃料。 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生物

质和煤炭燃烧的黑碳排放也很多，来自运输的

排放预计将会显著增长。③

黑碳排放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影响。 虽然目

前黑碳测量方法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排放

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关系及其气候效果尚需进一

步实验和理论验证，但鉴于黑碳对大气污染和

人体健康的影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减少并控

制其排放。 同时，黑碳是短期气候影响因子，在

大气中的寿命远低于二氧化碳和甲烷，因此控

制其排放比控制后两者见效要快得多。④

二、北极海运与黑碳排放

２．１� 黑碳排放及其影响

２０１４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

次评估报告》对黑碳的界定，是从操作性方面基

于光吸收和化学反应性以及热稳定性测量对气

溶胶种类进行的。 黑碳主要由化石燃料、生物

燃料和生物质的不完全燃烧形成，它只在大气

中停留数天或数周。 它是颗粒物质中最强的光

吸收成分，通过吸收热量进入大气并降低在冰

雪上沉积时的反照率而具有升温效果。⑤ 在大

气科学研究中，常用气溶胶代指大气颗粒物。

黑碳是一种具有强大气候强迫能力的气溶胶，

与大多数气溶胶相反，可通过吸收阳光和向周

围大气中重新排放获取的热量导致升温效果。⑥

黑碳与温室气体的气候强迫影响相反，黑碳是

通过吸收太阳的辐射产生热量，温室气体则是

吸收地球表面的辐射。⑦ 黑碳是一种短期气候

强迫因子，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

留时间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相比，其在大气

中停留仅数天到数周时间。 就全球来说，大约

有 ５４～ ５７％的黑碳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其他

大部分来自于生物质的燃烧。⑧

作为短期气候强迫因子，黑碳对气候变化

具有影响。 有学者认为黑碳总辐射强迫接近

＋０．９ 瓦 ／平方米，介于 ＋０．４ 到 １．２ 瓦 ／平方米之

间，这意味着黑碳的变暖效应仅次于二氧化碳，

其辐射强迫大约相当于二氧化碳的 ５５％。⑨ 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 （ ＵＮＥＰ ） 和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关于黑碳和对流层臭氧

的综合评估报告》认为，针对这些空气污染物实

施减排战略将极大地有利于减缓全球变暖，建

议将黑碳、臭氧减排与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结合

在一起。���

同时，黑碳是一种可吸入的大气污染物，严

重危害周围环境和人类健康。 黑碳具有吸附

性，其表面能够吸附其他污染物，可以通过呼吸

作用，夹带所吸附的有毒物质进入人体，从而引

起呼吸系统哮喘以及心血管病、癌症等疾病，危

害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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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碳研究文献综述

黑碳（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也称为黑碳气溶胶，

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等含碳物质不完

全燃烧产生的一种无定型碳质，是大气气溶胶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最主要的光学吸收成

分，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① 黑碳气溶胶

的潜在气候强迫效应已经成为对其气候效应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

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在其

发布的历次评估报告中，均强调了黑碳的气候

强迫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１９９５ 年《第二

次评估报告》指出，黑碳气溶胶作为大气气溶

胶中吸收太阳辐射的主体，与其他气溶胶混合

存在，会大大增加对气候的正辐射强迫作用。②

２００１ 年《第三次评估报告》又强调了黑碳的

正辐射强迫作用，尤其是在地表反照率较大

的北半球地区更明显。③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评

估报告》指出，与二氧化碳相比，在柴油和海

洋石油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的黑碳和其他气

溶胶只有几天到几周的寿命，但是可能具有

显著的直接和间接的辐射效应和较大的区域

性影响，其减排正在成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关

键战略。④

国内学界关于黑碳问题的研究，从学科来

看，绝大多数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社会科

学领域的研究数量很少。 其中，对于北极黑碳、

北极黑碳来源以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的

区域影响的研究，数量在 １０ 篇论文左右，绝大

部分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

国内外科学界对黑碳问题的关注，源自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起初关注黑

碳的环境影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美国科

学家开始进行黑碳气溶胶的系统测量。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黑碳气溶胶的辐射强迫作用逐渐

被重视，研究也逐渐深入。⑤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的全球大气监测网从 １９８９ 年起将黑

碳气溶胶作为一个重要的监测项目开始观

测。⑥ 目前，科学界对黑碳气溶胶的研究主要关

注在其源排放、时空分布和环境气候效应等几

方面。 就其来源而言，黑碳气溶胶的排放包括

自然和人为两种来源，自然来源包括火山喷发、

森林火灾等，人为来源包括煤和石油等化石燃

料燃烧、生物质燃烧以及汽车尾气排放等。 学

者邦德（Ｂｏｎｄ）等通过绘制黑碳气溶胶年排放强

度全球分布图，得出全球黑碳气溶胶排放四大

来源区为中国东部、西欧、南美洲和非洲中部，⑦

认为大气中的黑碳能大量吸收太阳辐射，引起

增温效应，同时对区域和全球气候产生较大影

响。⑧ 拉马纳山（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等学者认为，黑碳

通过三种途径对气候产生影响：首先是“直接效

应”，黑碳颗粒直接吸收太阳辐射，向周围的空

气发出热量，从而产生升温效果；其次是“间接

效应”，当黑碳颗粒沉积在雪或冰的表面时，会

发生“雪 ／冰反照率”，从而使这些表面变暗并降

低其反射率，间接影响气候系统；第三是其“半

直接效应”和“脏云效应”，即对云的形成产生影

响，处于云层中的黑碳吸收太阳辐射，加热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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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运黑碳排放的国际治理：

现状、挑战与制度构建

袁� 雪１

（１．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要： 黑碳属于短期气候强迫因子，具备温室效应物质和大气污染物质的双重属性，对北极环

境和生态系统危害极大。 来自国际海运船舶的黑碳排放是导致北极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主

要来源，应当而且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国际海事组织、北极理事会等机构对黑碳减排

的立法与实践的尝试，形成的是碎片化、约束力弱、框架性的国际海运黑碳法律治理现状。 国

际海事组织与北极理事会等应当牵头制定“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并将其作为统筹相关制

度的基础，辅之以扩大排放控制区等措施。 可通过“俱乐部”式的运行机制和设置权利与义务

的方式保障协定的执行力，构建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国际治理体系，最终实现黑碳减排与绿色发

展的双赢。

关键词：黑碳；北极海运；气候变化；北极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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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北极海冰加速消融，

北极地区资源开发、旅游、新航线开通等人类活

动逐渐增多，为国际海运带来更多机会的同时

也对北极环境造成威胁。 气候变化对全世界都

有影响，北极地区相对于世界其他区域其生态

系统和自然环境更加脆弱，更易受气候变化的

影响。 黑碳是一种短期气候强迫因子，是仅次

于二氧化碳（ＣＯ２ ）的第二大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的物质之一，同时也危害人类健康。 研究表明，

黑碳和其他短期气候污染物是导致北极气候增

暖较快的主要原因，减少人为黑碳排放将会有

效缓解北极气候变化。 来自国际海运船舶的黑

碳排放是北极黑碳的主要来源。 鉴于海运黑碳

排放对北极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国际

社会迫切需要将海运黑碳排放问题纳入到一个

综合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中。


